
涪住建发〔2020〕144号
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开展城区建筑工地“创建全国文明城区、国家卫生区”评比活动的通知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目前，我区“创建全国文明城区、国家卫生区”（以下简称“双创”）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，“双创”终评开展在即。为切实推进建筑工地“双创”工作，不断提升文明施工和环境卫生管理水平，决定开展建筑工地“双创”评比活动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对象

涪陵建成区（含9个街道）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

二、评比时间

从2020年7月20日起至“双创”终评结束，每月开展一次评比。

三、评比标准

按照全区“双创”督查工作要求，结合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、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（2014版）》等规范进行评比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评比安排

（一）现场测评：区住房城乡建委组成3个评比小组，对评比对象分片区开展现场测评。

（二）暗访督查：区住房城乡建委领导组织人员，随机抽取项目，不定期开展暗访督查。

（三）社会监督：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：023-72379427，受理建筑施工污染投诉，受理上级交办或媒体曝光的建筑施工污染案件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实行红白旗制度

1.每阶段现场测评完成后，综合领导暗访情况、举报投诉情况，形成评比结果。

2.对排名前三名的发红旗，排名后三名的领白旗。

（二）坚持奖惩并举

1.对发红旗的项目进行全区通报表扬；连续2次发红旗的项目，纳入年度区级文明工地候选名单，列为市级扬尘控制示范工地创建单位。

2.对领白旗的项目进行全区通报批评，责令局部停工整改，并依照法律法规对责任单位实施处罚。

3.对连续2次领白旗的项目，责令全面停工整改，依照法律法规对责任单位从重处罚。同时对施工企业启动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，检查不合格的将上报市住房城乡建委暂扣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；对项目经理实施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处理，一周期内记分满12分的将上报市住房城乡建委停止执业1年。

附件：涪陵城区建筑工地“双创”活动现场测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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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涪陵城区建筑工地“双创”活动现场测评表

被测评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评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测评内容
	测评方式
	分值
（100分）
	得分
	扣分原因

	1
	隔离护栏、围挡设置规范。
	发现一处不规范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5
	
	

	2
	工地现场卫生清洁。
	发现一处卫生差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	

	3
	物料堆放整齐。
	发现一处乱堆乱放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	

	4
	防蚊、防蝇、防鼠设施规范。
	发现一处无三防设施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	

	5
	建筑、生活垃圾管理规范。
	发现一处有暴露垃圾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	

	6
	设置车辆冲洗设施。
	无车辆冲洗设施不得分。
	10
	
	

	7
	建筑垃圾实施密闭运输，进出工地不得带泥上路，不得抛洒滴漏。
	发现一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	

	8
	工地厕所达到卫生要求。
	公厕不符合卫生要求扣2分，发现一处旱厕（通槽式厕所）不得分。
	10
	
	

	9
	施工围挡公益广告宣传符合要求。
	一般工程公益广告面积占比小于30%，公建、市政工程公益广告面积占比小于75%的，比规定值低5%以内的扣5分，比规定值低5%以上的扣10分；宣传图内容过时、破损、严重污染的发现一处扣1分。
	15
	
	

	合计
	总分
	
	得分
	
	得分率
	


 注：工程未涉及的测评项不记分。总分按实际测评项对应分值累加，得分÷总分=得分率（得分率保留小数点后1位数），测评结果以得分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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